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09632622020052900052） 

（备案编号：(都邦财险)(备-疾病保险)【2020】(附) 036号）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可附加于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身保险合同或健

康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使用。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

形式。 

本附加险合同作为主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

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

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 

第二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按与投保人的约定承担下列保险责任。如可选保险

责任未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保险责任（可选） 

被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等待期后（续保者自续保生效后）经卫生主管部门

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确诊初次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保险人按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确诊保险金额给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

保险金。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在本项下的保险责任终止。 

（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症保险责任（可选） 

被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等待期后（续保者自续保生效后）经卫生主管部门

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确诊初次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且在保险期间内因该疾病满足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危重症条件的，保险

人按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危重症保险金额给付危重症保险金。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在本

项下的保险责任终止。 

危重症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①休克；②呼吸衰竭并持续机械通气的；③合并

其他器官功能衰竭需ICU监护治疗的。 

责任免除 

第四条 存在下列情形或行为之一的，保险人不承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保险金

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症保险金给付责任： 

（一）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在投保前或等待期内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或被确认

为疑似病例的； 

（三）被保险人在投保本附加险时，尚处于集中医学隔离观察措施期间的。 



第五条 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及其并发症导致的危重症的，保险人不

承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症保险金给付责任。 

 

保险金额 

第六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本附加险合同保险金

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投保时约定，并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单上载明。 

 

保险期间 

第七条 保险期间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具体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但最长不超过一年。 

 

保险金的申请与给付 

第八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补偿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

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

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补

偿保险金的责任。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卫生主管部门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出具的对被保险人

的疾病诊断证明书，以及与疾病诊断证书相关的病理显微镜检查、血液检验及其它科学

方法检验报告以及呼吸道冠状病毒核酸阳性的检测报告、医疗病历（含门诊和住院）； 

（四）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

其他证明和资料。 

（五）保险金申请人若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

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六）保险金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

代为申领保险金，并需要提供监护人的身份证明等资料。 

 

释义 

（一）等待期：指被保险人新投保本附加险合同时，自本附加险合同生效之日起到

约定的一段期间以后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保险人才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此约定的

一段期间称为等待期。 

（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指

由2019新型冠状病毒（2020年2月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COVID-19）感染的肺炎。 

（三）休克： 由多种不同致病因素导致有效循环血容量急剧减少，组织细胞灌注

严重不足，导致各重要生命器官和细胞功能代谢障碍及结构损害为主的综合征。以病历

诊断为准。 

（四）呼吸衰竭： 是由于肺内、外各种原因，通常是构成呼吸系统驱动，气体传

导，胸廓运动，肺泡结构以及血液携带氧的能力等某一个或某几个成分存在疾患引起的

肺通气和（或）换气功能严重障碍，已致不能进行有效的气体交换，产生严重缺氧和（或）



伴高碳酸血症，从而引起一系列生理功能和代谢紊乱的临床综合征。  

（五）机械通气： 利用呼吸机的机械装置产生气流和提供不等氧浓度，建立气通

口与肺泡见的压力差，增加通气量，改善换气、减少呼吸功，最终改善或纠正低氧血症、

二氧化碳潴留及碳酸失衡。包括但不仅限于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无创呼吸机等。 

（六）集中医学隔离观察：指被保险人因接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被卫生防疫

部门要求在指定场所集中进行医学隔离观察的。 

本附加险合同的未解释名词，均以主险合同的名词解释为准。 

 


